
第三章  支付结算法律制度 

 

【考点7】承兑 

1.提示承兑期限（仅适用“远期商业汇票” ） 

 

票据类型 提示承兑期限 

见票即付 无需承兑 

定日付款 

到期日前 

出票后定期付款 

见票后定期付款 出票日起 1个月内 

 

2.付款人承兑期限 

付款人对向其提示承兑的汇票，应当自收到提示承兑的汇票之日起3日内承兑或者拒绝承兑。 

3.必须记载事项： 

（1）承兑字样； 

（2）签章。 

4.承兑附条件 

付款人承兑汇票，不能附有条件；承兑附有条件的，视为拒绝承兑。 

【考点8】保证 

1.保证人资格 

国家机关、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作为票据保证人的，票据保证无效。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

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国家机关提供票据保证的除外。 

2.必须记载事项 

（1）保证字样； 

（2）保证人签章。 

【注意】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的，不属于票据保

证。 

3.保证责任 

（1）保证人应当与被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 

（2）保证人为2人以上的，保证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3）保证人清偿票据债务后，可以对被保证人及其前手行使追索权。 

4.附条件 

保证不得附条件，附条件的，不影响对票据的保证责任。 

 

【总结】各种“附条件” 

 

 导致结果 
附条件是否影响其票据行

为？ 

出票附条件 票据无效 

影响 

承兑附条件 视为拒绝承兑 

背书附条件 所附条件无效，背书有效 

不影响 

保证附条件 所附条件无效，保证有效 

 

【考点9】票据权利 

“票据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追索权。 

1.票据权利的取得 

（1）依法接受出票人签发的票据； 

（2）依法接受背书转让的票据； 

（3）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的票据。 

【注意】不享有票据权利： 

（1）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 

（2）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 

（3）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的。 

【解释】“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

于其前手。 

2.票据权利丧失补救 

票据丧失后，可以采取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普通诉讼进行补救。 

【注意】可以挂失止付的票据： 

（1）已承兑的商业汇票； 

（2）支票； 

（3）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 



（4）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 

3.追索权 

（1）追索权行使的对象 

①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 

②持票人可以不按照票据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索权。持票人对票据债务

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已经开始进行追索的，对其他票据债务人仍然可以行使追索权。 

（2）追索金额（本利费） 

 

 追索的金额 

首次追索权 

①被拒绝付款的票据金额； 

②票据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

算的利息； 

③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再追索权 

①已清偿的全部金额； 

②前项金额自清偿日起至再追索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

息； 

③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3）发出追索通知 

持票人未按照规定期限（3日）发出追索通知的，持票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权。因延期通知给其前手或者出票人造

成损失的，由其承担该损失的赔偿责任，但所赔偿的金额以汇票金额为限。 

 

 行使期限 

首次追索权 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 6个月 

再追索权 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 3个月 

 

【考点10】票据抗辩 

1.1个可以 

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 

2.2个不得 

（1）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 



（2）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

的除外。 

【考点11】支票 

1.支票分为现金支票（只能提现）、转账支票（只能转账）和普通支票（既可以提现也可以转账）。 

2.在普通支票左上角划两条平行线，为划线支票。划线支票只能用于转账，不得支取现金。 

3.单位和个人在同一票据交换区域的各种款项结算，均可以使用支票。 

4.支票的“金额”、“收款人名称”可授权补记。 

5.空头支票（2025年调整） 

出票人签发的支票金额超过其付款时在付款人处实有的存款金额的，为空头支票；对空头支票，付款银行有权

拒付。 

【考点12】预付卡 

1.预付卡的分类  

（1）单用途预付卡VS多用途预付卡 

 

 内容 监管要求 

单用途预付卡 

商业企业发行，只在本企业或同

一品牌连锁商业企业购买商品、

服务 

在开展单用途预付卡业务之日起 30日内在商务部门进行

备案（2025年调整） 

多用途预付卡 
专营发卡机构发行，可跨地区、

跨行业、跨法人使用 

发卡机构必须取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

证，在核准地域范围内开展业务，人民银行对多用途预

付卡备付金实行集中存管 

 

（2）记名预付卡VS不记名预付卡 

预付卡按是否记载持卡人身份信息分为记名预付卡和不记名预付卡。 

【解释】个人或单位购买记名预付卡或一次性购买不记名预付卡1万元以上的，应当使用实名并向发卡机构提供

有效身份证件。（记名+不记名1万） 

 

 记名卡 不记名卡 

区分标准 记载持卡人身份信息 不记载持卡人身份信息 

单张资金限额 不得超过 5000元 不得超过 1000元 

挂失 可挂失 不可挂失 

赎回 购卡 3个月后可赎回 不可赎回，另有规定除外 

有效期 不得设置 不得低于 3年 



提供身份证 需要 一次性购买 1万元以上需要 

 


